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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未兑付部分“17 巴安债”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及关联情况概述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对

外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兑付“17 巴安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0），

在场外向债券持有人兑付 1,000,000 张债券（即 10,000 万元），以及 2019 年 10

月 19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8 日期间的利息 3,250 万元。剩余 400 万张“17 巴安

债”目前尚未兑付，其中含 200 张已申请回售撤销的“17 巴安债”。

2020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未兑付部分的“17 巴安债”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为从根本上保障债权人权益，妥善处理债务问题，结合当前实际

情况，公司拟为未兑付部分的“17 巴安债”的本金及利息向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全体

债券人】（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提供担保。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张春霖先生分

别提供《质押合同》、《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及《实际控制人关于提供保证的承

诺函 》。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北京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49%的股权及孳息提供质

押担保，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春霖先生对该事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本次担保事项，关联董事张春霖先生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

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该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上

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



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姓名：张春霖，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

中级工程师，武汉大学电厂化学本科毕业，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EMBA。1999年创办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

职。

与公司的关系：张春霖先生现持有公司 279,401,09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41.72%，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事长。

三、被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17 巴安债；

3、债券代码：112600；

4、发行人：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5、发行规模：人民币 5亿元 ；

6、发行价格：100 元/张；

7、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5 年期（即 2017 年 10 月 19-2022 年 10

月 19），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8、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即 6.50%；

9、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

10、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11、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2、信用级别：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

信用等级为 CCC 级，并将主体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C级。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对象：400 万张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担保额度：40,000 万元及其利息、罚款、滞纳金、违约金等

3、担保方式：混合担保；

4、担保内容：

（1）将其持有的北京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49%的股权及其孳息作质押担

保；

（2）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张春霖先生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5、担保期限：截至未兑付部分的“17 巴安债”全部清偿后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股东张春霖先生为未兑付部分的“17巴安债”本金及利息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无任何额外费用，不存在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况，也不损害交易双方的利益。本次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产生任何重大不利影响。

七、2020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公司控股股东张春霖先生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 10,560万元财务资

助外，2020年 1月 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与关联人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相关审议及批准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为未兑付部分的“17 巴安债”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春霖

先生回避表决。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未兑付“17 巴安债”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担保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且

符合公司、中小股东及“17 巴安债”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



项。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担保暨关联交易议案之前，根据

有关规定履行了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提交给我们进行事前审核的程序。本次担保

暨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同意将本次关联

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张春霖先生回避表决。

4、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

金周转效率，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独立董事议事规则》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

司为该事项提供担保，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对外担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

总额为 172,942.1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3.22%。本次公告后，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212,942.1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90.16%，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98,287.22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1.61%。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十、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5、《质押合同》

6、《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

7、《关于“17 巴安债”展期方案之承诺函》



特此公告。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6 日


